
张家川县供销合作社合作社关于

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报告

按照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精神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对项目支出绩效认真开展自查自评，现将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、项目立项背景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》中发〔2015〕11号、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甘发〔2016〕4号、天水市委天水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天发〔2016〕52号精神,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任务，建立健全为农服务体系，提升为农服务根本宗旨，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桥梁纽带作用具有重要意义。
2、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

截止2023年12月31日，县级安排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扶持资金5万元，全部用于供销社综合改革相关各项业务和工作费用，无结余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绩效目标

有效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任务，促进各基层社和联合作社的联系，发挥群体联合优势，增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，使供销社为农服务制度更加健全，增强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力度，力争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，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的桥梁纽带，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服务“三农”职能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计划

2023年年底完成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投入和实际使用情况
 2023年度县本级投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扶持资金5万元。全部用于全部用于供销社综合改革相关各项业务和工作费用，无结余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资金管理情况：该项目已全面落实，并完成了当年计划工作任务。业务部门按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；项目支出手续完备，及时收集有关资料并归档；及时落实相关工作，确保工作顺利进行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立项规范，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，符合相关要求；目标合理，符合本单位的职能任务，是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在新形势下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体现；项目预期目标结合实际和年度工作要求，指标明确，预算资金到位，保证了项目进度。其他方面与实际匹配。
四、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3年度县本级投入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扶持资金5万元。严格项目立项程序，切实加强资金全面落实到位，独立的法人，独立核算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数量指标：县本级投入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扶持资金5万元。

质量指标：确保单位正常运转；项目经费保障相关项目的正常运行；资金支付准确率为100%。
时效指标：完成时效2023年年底，资金支付及时率为100%。
成本指标：成本控制在预算内，总预算5万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经济效益：增强国家推动供销社综合改革力度，保障全县农资储备及供应。
社会效益：提升为农服务能力，加强为农服务水平。
生态效益：加强废旧农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，优化生态环境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
群众满意度98%以上。
五、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无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无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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